附件1

       （建设单位）关于对                  建设项目出具豁免环评管理意见的申请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根据《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落实建设项目豁免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的意见》，现因                                   的需要（出具豁免环评管理意见的理由及法定依据），申请贵局协助出具对我单位拟建项目豁免环评管理的意见。

建设项目豁免环评管理申请及承诺详见附件。

                       申请单位：

                       申请时间：
建设项目豁免环评管理（承诺制）申请表                       
	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投资(万元)
	
	环保投资(万元)
	

	国民经济代码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包括项目类别、规模、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材料、污染物排放去向、是否涉及环境敏感区等）


	豁免环评管理依据及理由
	该项目符合以下第   项规定的可以环评豁免管理的情形。

1.未列入现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建设项目。理由：                                                         

                                                             ；

2.属于现行《广东省豁免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办理的建设项目名录》的建设项目。理由：                                                   
                                                             ；  

3.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对具体建设项目同意豁免环评管理的建设项目。理由：                                                         
                                                             ；
4.国家或省另有规定的建设项目。理由：                                  

                                                              。


	承诺：我单位清楚《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落实建设项目豁免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的意见》的规定，并确认我单位拟建项目符合豁免环评管理的规定。我单位依法承担未如实承诺、违反承诺，以及未依法履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责任的全部责任。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